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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解读选举法修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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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同票同权” 强化“透明”选举  

——法学专家解读选举法修改亮点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选举制度的日渐完善，是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

  ８日，备受关注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新华社记者就此次选举法修改的亮点采访了

  专家指出，修改选举法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我国扩大人民民主，保证

治的一大历史性进步。  

  取消城乡选举差别 实现“同票同权”  

  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无疑是此次选举法修改最引人关注的内容。  

  根据现行法律，我国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４比１。审议中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则

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

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这一修改意味着农村人口在选举上及政治权利的实现上向平等原则迈出了一大步，促成宪法规定的平等原

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  

  同时韩大元指出，在保障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此次修改还体现了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即各行政区域

数，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以保障各地方、各民族的利益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得到体现。“三者是相互密切

分析，不能相互割裂开来。”  

  新中国首部选举法制定于１９５３年，当时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各省按每８０万人选代表１人，直

市按每１０万人选代表１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说，１９５３年我国城镇人口只有１３．２６％，考虑到我国当时工人

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工业化发展方向，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选举每一代表所需的人口

规定，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实际情况。”  

  自１９７９年对选举法重新修订后，我国又四次修改选举法，并于１９９５年将全国和省、自治区农

例确定为４比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全国城市化率已达４６％。另据统计，２００８年我

４，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我国各级人大经历了数次换届选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

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客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一精神，完善选举制度，扩大人民民主。  

  “这次选举法修改很及时，符合当今城乡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修改后人大代表名

科学。  

  韩大元指出，这一修改有利于调整人大代表的构成，反映多种利益需求，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为人大制度作用的

   增强候选人“透明度” 保障选民知情权  

  个人简历、政治面貌、学历……代表候选人基本情况仅限于这些简单介绍，选民对候选人缺乏深入了解，投票

  针对一些地方和基层选民反映的这些问题，此次的草案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

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而现行法律只是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

  莫纪宏表示，从“可以”到“应当”，这意味着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再是可有可无，这有利于

参政议政能力，以便选民更好地选举。  

  此外，草案规定：“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

的，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莫纪宏认为，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出现加入外国国籍的人担任人大代表等情

  草案还规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而此前只是公布正式代表候


